项 目 招 标 承 诺 书

我单位XXX作为XXX项目名称的招标人，现就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： 

一、我单位是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的组织者、招标投标结果的使用者，是招标投标活动的责任主体，对招标过程和结果负责。我单位将严格落实招标人主体责任，全面履行项目管理职责，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及招投标相关政策规定，遵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规范开展招投标活动，并按照平等、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与中标人订立书面合同。 

二、我单位针对本项目招标投标活动中招标人代表选派、资格预审结果、中标结果、招标人提出的投诉（举报）等关键事项将进行集体决策，我单位纪检监察部门对相关工作进行监督检查。 

三、依法设置投标人资格条件和相关要求，不发生限制、排斥或者歧视潜在投标人情况。 

遵守招标投标的保密规定，依法组织实施开标、评标、定标，不与投标人串通投标，不干预评标，不违规确定中标人。 

五、本项目监管部门是XXX 。我单位自愿接受监管部门及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监督，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处罚和信用惩戒，并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和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招标人：XXX（加盖公章) 

法定代表人：XXX（签章） 

日期：XXX年 XXX月 XXX日
